未成年子女參與志願服務

同意書

本人　　    　　(同意書監護人），同意□子女或□(    )         (志工)

參與「包圍縣府．孩子做主-屏東縣115年兒童節活動」之志願服務工作，並瞭解該志願服務權利義務等法律責任。
(※本同意書請於活動前或培訓時繳交)
未成年志工：　　　　　　 　(簽章)
立同意書監護人:            　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 (監護人/投保時使用)
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(監護人/保投保時使用)
出生年月日:                 (監護人/投保時使用)
法定代理人與未成年志工關係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	備註：學生報名以高中職以上(須滿15歲，民國100年3月21 前出生)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志工須填寫以上資料，並由監護人填寫同意書方式表示認許。


※民國97年3月21日至100年3月21日出生者須填寫本同意書，並提前繳交予工作人員，以利保險作業。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






